
 
 
 

   
 
 
 

 
 

 

 
 
 
 
 
 
 
 
 
 
 
 
 

 

 

 
 
  

 
 

 

 第 4 章

發展局

屋宇署

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的管理

香港審計署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這項審查工作是根據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在 1998年2月11日提交
臨時立法會的一套準則進行。這套準則由政府帳目委員會及審計署
署長雙方議定，並已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接納。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四號報告書》

共有8章，全部載於審計署網站 

(網址：https://www.aud.gov.hk)。

審計署網站

香港

金鐘道66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

高座6樓
審計署

電話：(852) 2867 3423
傳真：(852) 2824 2087
電郵：enquiry@aud.gov.hk 

mailto:enquiry@aud.gov.hk
mailto:enquiry@aud.gov.hk
https://www.aud.gov.hk)。
https://www.au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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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的管理

摘要  

1. 本港的樓宇失修問題存在已久。屋宇署表示，在 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

期間，該署錄得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屋宇署秉持 “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自 

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實施強制驗窗計劃，規定業主須定期檢驗其樓宇的窗戶，

以期及早發現問題，並適時進行補救工程，避免窗戶因日久失修以致對公眾構

成危險。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賦權屋宇署向樓齡達 

1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不超過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 )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

定業主為其樓宇的窗戶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訂明檢驗，並在有需要時委任註冊

承建商，在合資格人士監督下進行訂明修葺。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強制驗窗

計劃涵蓋共27 168幢樓宇。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

屋宇署已揀選共 13 461幢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並已發出共 723 219份通

知。屋宇署負責推行強制驗窗計劃，並確保妥善規管合資格人士。審計署最近

就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的管理工作進行審查。

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2. 為加強透明度和促進社區參與，當局成立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 (選取

樓宇委員會)，就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樓宇揀選準則，以及揀選目標

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的事宜，向屋宇署提供意見。自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

計劃於2012年6月推行以來，屋宇署制定了樓宇評分制度，評分較高 (即潛在風險

相對較高)的樓宇在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中會被優先揀選，以發出強制驗樓計

劃和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揀選機制 A)。按照揀選機制 A，只有樓齡達 30年或

以上的私人樓宇才會被揀選，因為強制驗樓計劃只涵蓋該等樓宇。為涵蓋所有

受強制驗窗計劃規管的樓宇 (即包括樓齡達 10年或以上至30年以下的私人樓宇 )，

屋宇署自 2016年12月起採用風險為本的揀選機制，揀選其他目標樓宇以發出強

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揀選機制B)。按照揀選機制 B，樓宇如在前一年曾有墮窗事

故記錄或出現整體窗戶欠妥或失修狀況，將會被揀選為目標樓宇。根據屋宇署

指引，如樓宇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或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則分別在該通

知發出日期起計 5年或 10年內，將不會再被揀選為目標樓宇。在訂定就發出強制

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目標樓宇數目後，屋宇署會編製兩份樓宇提名名單 (分別按

— iii — 



   

 
 

 

 

 
 

  

 

 
 

  

 

 

 

 
 

   

 

 
 

   

 

  

   

  

 

 

  

 

  

   

 

     

 

 

 

  

 

    

  

 

摘要

照揀選機制A和B所編製的提名名單 A和B)，以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 (第2.2、 

2.3及2.5至2.7段)。 

3. 揀選機制B有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審查了 2017至2024年按照揀選機制 B

進行的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發現 2023年和 2024年分別有11幢和 20幢在前一

年曾有墮窗事故記錄的樓宇沒有被揀選為目標樓宇。上述 31幢樓宇在超過 5年前

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因此，根據屋宇署指引，有關樓宇不應在揀

選時被剔除。屋宇署在 2025年3月告知審計署，根據該署現行做法，就曾有墮窗

事故記錄而過往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該署將其納入提名名

單B前，會先考慮若干額外因素(例如先前送達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

況和墮窗事故的成因)。然而，審計署留意到，屋宇署沒有把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

樓宇時會考慮的額外因素納入其指引內，亦沒有把該等額外因素告知選取樓宇

委員會(第2.8至2.10段)。 

4. 按照揀選機制 A獲較高評分的一些樓宇沒有被揀選 審計署審查了 2024年

按照揀選機制 A進行的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留意到有 372幢樓宇分別在超過 

5年前或 10年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或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而在揀選時被剔

除，但其評分 (介乎30至75分不等 )較提名名單 A所載483幢樓宇(評分介乎 25至 

65分不等 )當中的部分樓宇為高。屋宇署表示，根據該署現行做法，除了按照揀

選機制A以風險為本的方式揀選樓宇外，從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

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亦會被優先揀選。然而，審計署留意到，屋宇署編製提

名名單A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現行做法 (即從

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會被優先揀選 )，並

未被納入屋宇署指引內，而屋宇署亦沒有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一些沒有被揀

選的樓宇事實上其評分較提名名單A所載的部分樓宇為高(第2.11至2.13段)。 

5. 需要分析有助識別墮窗風險較高的樓宇的資料 在2017年1月至2024年 

12月期間，屋宇署錄得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其中 6宗事故共導致 1人死亡和 7人

受傷。審計署留意到，在該 445宗墮窗事故中，有 295宗(66%)個案發生的樓宇在

事發時未有被屋宇署的樓宇揀選機制揀選。審計署認為，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

數字或有助屋宇署識別墮窗風險較高的樓宇，屋宇署需要就樓宇墮窗事故的統

計數字進行分析，以期進一步改善該署就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揀

選機制(第2.14及2.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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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 監察顧問發出法定通知的工作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為提升成本效益，

屋宇署把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若干行政工作外判給顧問，例如呈交案

頭研究報告、擬備和送達法定通知，以及更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審計署

留意到，獲委聘就 2022至2024年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的4個顧問當中有 3個

表現欠佳。舉例來說， 2個顧問呈交法定通知擬稿的工作有延誤，而且人手不

足。而餘下的顧問在呈交張貼通知記錄和更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工作均

有延遲。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加強監察獲委聘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的顧問的工作表現，並採取措施，確保顧問按時完成獲委派的工作 (第2.16至 

2.19段)。

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7. 法定通知長時間未獲遵從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不計已被撤回／取代

或仍未到期 (即遵辦限期在 2024年12月31日之後 )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有 

657 670份通知已獲遵從，而有 26 647份通知則未獲遵從。審計署留意到： 

(a) 就26 647份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而言：(i)樓宇公用部分窗戶的未獲遵從比率 (27%)，遠較個別業主

擁有的個別單位窗戶的未獲遵從比率 (4%)為高；及(ii)有11 410份 

(43%)法定通知由其遵辦限期起計逾 3年至11.6年(平均為6.5年)仍未

獲遵從；及 

(b) 在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屋宇署錄得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

其中131宗(29%)個案在事發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當

中有25宗個案 (131宗個案的 19%)的通知在事發時仍未獲遵從。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在該25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中，有 5份仍未獲

遵從。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密切監察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並就未

獲遵從的個案(特別是曾發生墮窗事故的個案 )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以及探討措

施，以便利有關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進行訂明檢驗及／或訂明修葺  

(第3.4至3.7段)。 

8. 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有26 647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仍未獲遵從，其中 2 410份法定通知仍

未到期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審計署留意到： (a)屋宇署有 2 565份法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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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已到期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但仍未發出。雖然已就 21 672份法定通知向所涉

的業主發出警告信，有 19 313封警告信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逾 1個月才

發出，因此未能達到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發出警告信的目標時間 (即在 1個月內 )； 

(b)屋宇署仍未向 18 352份法定通知所涉的業主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 

15 913份法定通知由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31日，相隔時間逾 1年；及(c)在

已發出的 4 20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中，有 2 045張的罰款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未

繳付，而屋宇署沒有把這些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個案轉介予法庭，以要求

清繳有關款項(第3.8及3.9段)。 

9. 需要加強轉介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以採取檢控行動 屋宇署已於 2019年 

1月成立快速檢控小組，以加快檢控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未獲遵從的個案。然

而，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a)在3 320宗個案 (即強制驗窗計劃法

定通知未獲遵從，並已送達定額罰款通知書的個案 )中，有 2 792宗(84%)個案仍

未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檢控行動；及 (b)在已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採取檢

控行動的 528宗(16%)個案中，有 299宗(528宗個案的 56%)個案屋宇署用了逾 1年

至9.4年(平均為2.4年)才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第3.14段)。 

10. 需要就持續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 根據屋宇署指

引，沒有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業主一經法庭定罪，屋宇署須向有關業

主發出警告信，要求遵從法定通知行事，不得再作拖延。一旦確定業主持續不

遵從法定通知但又沒有合理辯解，個案應立即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第二

次檢控行動。在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並已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的 

528宗個案中，有 126名涉案人士已被定罪，牽涉 107份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然

而，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有 85份法定通知仍未被轉介以採取

第二次檢控行動，而有關個案在 12至1 496天(平均為 570天)前被定罪。審計署認

為，屋宇署需要就已被定罪的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個案，密切監

察其遵從情況，並就持續未獲遵從的個案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  (第3.16至 

3.18段)。

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11. 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沒有按時呈交 根據《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 

(第123P章)，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的訂明檢驗及／或訂明修葺完成後，合資格人士

須在指定期限內向屋宇署呈交相關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審計署留意到： (a)屋

宇署在 2024年收到的 21 759份由合資格人士 (就無須進行訂明修葺的個案 )呈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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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窗計劃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中，有 1 977份(10%)在窗戶訂明檢驗完成後

逾14天至5年(平均為53天)才收到，並不符合法例訂明的 14天規定；及 (b)屋宇署

在2024年收到的 16 741份由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

書中，有 1 204份(8%)在窗戶訂明修葺完成後逾 14天至 4.6年(平均為 54天)才收

到，並不符合法例訂明的14天規定(第4.7段)。 

12. 需長時間完成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 屋宇署表示，為確保

窗戶檢驗和修葺已按照《建築物條例》進行，該署會抽查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

制驗窗計劃文件。在初步檢查文件 (例如核實合資格人士的註冊狀況 )後，屋宇署

會揀選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審核。審計署審查了屋宇署在 2024年就 

2 070份文件完成審核工作所需的時間，發現該署就 233份(11%)文件的審核工作

在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後逾 6個月至 2.2年(平均為 282天)才完成 (第4.4及 

4.12段)。 

13. 需要就審核時發現的違規情況按時採取跟進行動 根據屋宇署指引，就

審核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時發現的違規情況，屋宇署會在兩星

期內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要求澄清及／或糾正。若該合資格人士在

一個月內或催辦信訂明的期限內沒有正面回應，屋宇署應在隨後兩星期內向有

關合資格人士發出警告信。審計署審查了 10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的

文件檔案，留意到： (a)就其中4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而言，屋宇署在完成審核後

逾兩星期 (介乎27至146天不等，平均為 71天)，才就審核時發現的違規情況向有

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並不符合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的兩星期規定；及 (b)就

上文(a)項所述4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其中 1份而言，雖然有關合資格人士沒有

在催辦信訂明的期限 (即2024年6月18日)內作出回應，但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屋宇署仍未向其發出警告信，並不符合屋宇署指引的規定(第4.5及4.14段)。 

14. 就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採取跟進行動方面有可予改

善之處 屋宇署表示，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的訂明檢驗／修葺完成後發生墮窗事

故，可能顯示為涉事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及／或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或有

不當行為。在屋宇署於 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錄得的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

中，有 131宗個案在事發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在該 131宗個案

中，有 25宗個案的法定通知在事發時仍未獲遵從。審計署審查了屋宇署就其餘 

106宗墮窗個案所採取的跟進行動，發現： (a)就其中 14宗墮窗個案而言，雖然屋

宇署可確定涉事樓宇的業主曾被送達法定通知，但無法找出發生墮窗事故的確

實單位。因此，屋宇署無法確定有關單位的業主在事發時是否已遵從法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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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及 (b)屋宇署表示，在其餘 92宗墮窗個案中，有 4宗個案須進行全面調查。雖

然屋宇署已備存該 4宗個案的全面調查記錄，但未有備存對其餘 88宗個案的有關

合資格人士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和沒有作出全面調查的理據的記錄 (第4.16及 

4.17段)。 

15. 需要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以便利屋宇署推行強制驗窗

計劃的工作 推行強制驗窗計劃涉及大量工作。審計署留意到，在提升樓宇狀

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方面可予改善，以便利屋宇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

工作。舉例來說： (a)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未能自動提示屋宇署負責人員按時發出

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 (b)屋宇署未有定期就遲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編製

管理資料，以加強監察合資格人士；及 (c)屋宇署未有定期就已遵從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編製管理資料 (例如就調查合資格人士可能涉及不當行為

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考慮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

製管理資料，以便利該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工作(第4.27段)。 

16. 需要為強制驗窗計劃制訂長遠策略 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12月 

31日，在強制驗窗計劃涵蓋的 27 168幢私人樓宇中，有 14 676幢(54%)未被揀選

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根據屋宇署就 2024年所訂每年揀選 600幢樓宇的

目標，計劃需要約 24年才可涵蓋上述 14 676幢樓宇，更遑論涵蓋在 2024年後會達 

10年樓齡而受強制驗窗計劃規管的樓宇。審計署認為，為達致強制驗窗計劃加

強公眾安全的目的，屋宇署需要顧及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所有相關因素和所遇

到的困難，持續檢視擬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並

為計劃制訂長遠策略(舉例來說，在推行計劃時進一步發展和善用“新質生產

力”，例如運用人工智能)(第4.29及4.30段)。

審計署的建議 

1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a) 把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所

有揀選因素納入屋宇署指引內(第2.20(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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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屋宇署按照揀選機制 B會考慮的所有揀選因素 (包括額外因素 )告知

選取樓宇委員會(第2.20(b)段)； 

(c) 把按照揀選機制 A編製提名名單 A的現行做法 (即從未根據強制驗窗

計劃／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會被優先揀選 )，納入屋

宇署指引內(第2.20(d)段)； 

(d) 就那些按照揀選機制 A獲較高評分但沒有被揀選的樓宇，記錄有關

理據並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以供其考慮和審批(第2.20(e)段)； 

(e) 就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以期進一步改善屋宇署的樓

宇揀選機制(第2.20(f)段)； 

(f) 加強監察獲委聘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顧問的工作表現，並

採取措施，確保顧問按時完成獲委派的工作(第2.20(g)段)；

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g) 密切監察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並就未獲遵從的個案 

(特別是曾發生墮窗事故的個案)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第3.11(a)段)； 

(h) 探討措施，以便利有關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進行訂明檢驗

及／或訂明修葺(第3.11(b)段)； 

(i) 根據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的目標時間，按時就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

劃 法 定 通 知 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 警 告 信 和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第3.11(c)段)； 

(j) 根據屋宇署指引，視乎情況，把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個案轉介

予法庭(第3.11(d)段)； 

(k) 加強把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

取檢控行動(第3.19(a)段)； 

(l) 就已被定罪的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個案，密切監察其

遵從情況，並就持續未獲遵從的個案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  

(第3.19(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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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m) 加強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並採取措施，

確保合資格人士遵從法定呈交文件期限(第4.20(b)段)； 

(n) 按照屋宇署指引，按時完成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  

(第4.20(e)段)； 

(o) 按照屋宇署指引，就審核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時發現的違規情況按時

採取跟進行動  (包括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和警告信  ) 

(第4.20(f)段)； 

(p)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確定墮窗事故的詳情 (例如發生墮窗事故的確

實單位和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以期採取所需跟進

行動(第4.20(g)段)； 

(q) 就對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所

採取的跟進行動，備存完整記錄 (包括沒有對有關合資格人士作出全

面調查的理據)(第4.20(h)段)； 

(r) 考慮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以便利屋宇署推行強

制驗窗計劃的工作(第4.36(c)段)；及 

(s) 持續檢視擬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並

為計劃制訂長遠策略(第4.36(d)段)。

政府的回應 

18.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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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和範圍。

背景 

1.2 本港的樓宇失修問題存在已久。舊樓欠缺妥善維修保養，會對居民和公

眾構成威脅。屋宇署表示，在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該署錄得445宗樓宇

墮窗事故 (註 1)。屋宇署秉持 “預防勝於治療 ”的理念，自 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

實施強制驗窗計劃，規定業主須定期檢驗其樓宇的窗戶，以期及早發現問題，

並適時進行補救工程，避免窗戶因日久失修以致對公眾構成危險(註 2)。 

1.3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賦權屋宇署向樓齡達 10年

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 )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定業

主為其樓宇的窗戶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訂明檢驗，並在有需要時委任註冊承建

商，在合資格人士監督下進行訂明修葺。

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1.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港共有 29 311幢私人樓宇 (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

宇除外)，其中 27 168幢的樓齡達 10年或以上 (即強制驗窗計劃涵蓋的樓宇 )。就在

強制驗窗計劃下揀選的目標樓宇，屋宇署會向被揀選目標樓宇的業主發出法定

通知，詳情如下： 

(a) 就樓宇公用部分的窗戶而言，如樓宇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便會向業

主立案法團送達通知，否則會向樓宇的所有業主送達通知；及

註 1： 屋宇署表示，該署並沒有備存 2017年1月前的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數字。

註 2： 連同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亦於 2012年6月推出，規定業主須為其物業進行定期
檢驗和適時維修，從根源處理樓宇失修問題。在強制驗樓計劃下，屋宇署可向樓齡達 
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定業主為
其樓宇進行訂明檢驗，並在有需要時進行訂明修葺。 2020年，審計署就強制驗樓計劃完
成了審查，審查結果載於 2020年10月《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五號報告書》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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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 就個別業主擁有的個別單位的窗戶而言，會向有關業主送達通知。

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屋宇署已揀選共 13 461幢目標

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並已發出共723 219份通知 (註 3)。

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1.5 業主如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須採取以下主要步驟： 

(a) 委任合資格人士 業主收到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後，須分別在法

定通知的日期起計6個月或 9個月內，就個別單位的窗戶或樓宇公用

部分的窗戶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完成訂明檢驗及╱或監督完成訂明

修葺(如經訂明檢驗後認為有需要)； 

(b) 訂明檢驗 獲委任的合資格人士須親自進行訂明檢驗，並須確定檢

驗的窗戶是否已變得危險或可變得危險。檢驗須涵蓋個別單位及樓

宇公用部分的所有窗戶和玻璃百葉窗 (包括玻璃牆 )。在窗戶檢驗完

成後，該合資格人士須採用指明表格，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證明

檢驗已完成。如檢驗證明書顯示有關處所無須進行訂明修葺，屋宇

署會向業主發出確認信，證明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已獲遵從；及 

(c) 訂明修葺 如獲委任的合資格人士認為須進行訂明修葺，有關業主

須委聘一名註冊承建商，在一名合資格人士監督下進行訂明修葺。

在窗戶訂明修葺完成後，該名合資格人士須採用指明表格，向屋宇

署呈交證明書，證明修葺已完成。屋宇署收到證明書後，會向業主

發出確認信，證明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已獲遵從。

註 3： 在2012年6月至2024年12月期間發出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實際總數為 723 219份，較
屋宇署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總數 709 578份為多。屋宇署表示： (a)有關差異主要是由於

管制人員報告所載數字反映管制人員報告截止匯報時所得的資料；及 (b)發出的強制驗窗
計劃法定通知數目，會因應其後所得的最新資料 (例如在管制人員報告截止匯報後輸入的
資料)而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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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6 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如屋宇署在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的遵辦限期 (註 4)起計14天仍未收到窗戶訂明檢驗及／或修葺 (如有需要 )的證明

書，又或發現證明書有違規情況，則該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會被視為未獲遵

從。對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屋宇署應在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的遵辦限期起計 1個月內，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假如在發出警告信後，業

主沒有合理辯解而持續不遵從法定通知，屋宇署應採取行動向所涉的業主送達

定額罰款通知書(註 5)。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屋宇

署共發出 723 219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而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有 26 647份

通知未獲遵從。在該 26 647份仍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中，屋宇署在該段期間就 

21 672份通知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並就3 320份通知向所涉的業主送達定

額罰款通知書。 

1.7 檢控行動 一般而言，在定額罰款通知書送達後，如業主沒有合理辯解

而持續不遵從法定通知，屋宇署應採取檢控行動 (註 6)。屋宇署表示，送達定額

罰款通知書被視為對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有效懲處。自強制驗窗

計劃於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屋宇署已就 717份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向有關業主採取檢控行動，其中 478份通知的涉案業主已被定罪，並被

罰款600元至151,500元不等，而其餘 239份通知的個案正等候法院聆訊。

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 

1.8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合資格人士負責進行訂明檢驗及／或監督訂明修

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有18 941名合資格人士。屋宇署負責確保妥善規管

合資格人士。屋宇署表示，為確保檢驗和修葺已按照《建築物條例》進行，該

署會透過相關作業守則和作業備考，提供詳細指引，並抽查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透過文件和實地審核)。

註 4： 遵辦限期指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載完成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 (如有需要)的指定日
期，又或屋宇署批准延長的日期 (以較遲者為準 )。

註 5： 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可能須繳
付定額罰款1,500元。如該人無合理辯解而持續沒有遵從該通知，則須再繳付定額罰款 
1,500元及訟費 300元。

註 6： 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可被檢
控，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 25,000元及監禁最多 3個月，並可就經證明並獲法庭信納該
罪行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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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屋宇署的負責組別

1.9 屋宇署強制驗樓部轄下的兩個強制驗樓組 (見附錄A所載截至2024年12月 

31日的屋宇署組織架構圖摘錄 )負責推行強制驗窗計劃。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兩個強制驗樓組共有 270名人員(包括217名專業和技術人員、 37名支援人員和 

16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註 7)。兩個強制驗樓組在 2023-24年度所涉及的經常性

開支總額約為2.31億元。屋宇署表示，未能單就強制驗窗計劃提供分項開支。

審查工作 

1.10 2024年11月，審計署就屋宇署對強制驗窗計劃的管理工作展開審查。審

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第2部分)； 

(b) 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第3部分)；及 

(c) 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第4部分)。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鳴謝 

1.11 在審查工作期間，屋宇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註 7： 除強制驗窗計劃外，兩個強制驗樓組亦負責推行強制驗樓計劃 (見第1.2段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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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2.1 本部分探討屋宇署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第2.2至 

2.21段)，以及推廣自願驗窗(第2.22至2.26段)的行動。

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2.2 強制驗窗計劃涵蓋樓齡達 1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

除外)。為加強透明度和促進社區參與，當局成立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 (選取

樓宇委員會)，就強制驗窗計劃的樓宇揀選準則，以及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

通知的事宜，向屋宇署提供意見 (註 8)。屋宇署每年會按照兩個揀選機制 (下稱揀

選機制A(見第2.3及2.4段)和揀選機制 B(見第2.5段))，從強制驗窗計劃涵蓋的樓

宇中揀選一定數量的目標樓宇，以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以發出法定通知。

揀選機制 

2.3 揀選機制 A 屋宇署表示，為盡量減少對業主造成滋擾和財政負擔，強制

驗樓計劃 (見第1.2段註2)和強制驗窗計劃應盡可能同步推行。自強制驗樓計劃和

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推行以來，屋宇署制定了樓宇評分制度。在該制度

下，每幢合資格樓宇每年會按揀選準則評分。評分較高 (即潛在風險相對較高 )的

樓宇在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中會被優先揀選，以發出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

窗計劃法定通知 (即揀選機制 A)。現行樓宇評分制度 (於2024年2月修訂)就下列揀

選準則給予不同比重： 

(a) 樓齡 會優先揀選樓齡較高的樓宇； 

(b) 樓宇狀況 會優先揀選有一般╱輕微樓宇破損舉報、失修舉報、緊

急舉報，或有在《建築物條例》下發出而尚未獲遵從的修葺／勘測

令的樓宇；

註 8： 選取樓宇委員會由一名屋宇署助理署長擔任主席，委員來自專業團體 (即香港建築師學
會、香港工程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房屋協會和 18區
區議會(輪流由6名議員參與每次會議 )。除強制驗窗計劃外，選取樓宇委員會亦負責就強
制驗樓計劃的樓宇揀選準則，以及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的事宜，向屋宇署提供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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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c) 樓宇管理 會優先揀選 “三無大廈 ”(即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或任何形式

的居民組織，亦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大廈管理的樓宇)； 

(d) 關鍵建築構件 會優先揀選有懸臂式平板露台或懸臂式平板簷篷的

樓宇；及 

(e) 樓宇集群 如一個地段內的多幢樓宇由各業主共同負責樓宇公用部

分的保養和維修，有關樓宇便構成樓宇集群。如樓宇集群中的一幢

樓宇被揀選，樓宇集群中的所有樓宇不論評分高低，亦會一併被揀

選。 

2.4 揀選機制 A下的首要揀選準則 在2017年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中，鑑於

一宗涉及私人樓宇部分露台倒塌的事故，選取樓宇委員會於 2017年10月通過屋

宇署的建議，在揀選機制 A施加首要揀選準則，即只有樓齡達 50年或以上的私人

住用或商住樓宇才會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樓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在 

2020年和 2023年揀選工作中，首要揀選準則訂明的樓齡曾兩度被修訂 (分別為達 

40年或以上和達 30年或以上 )。在 2024年揀選工作中，首要揀選準則被撤銷 (即自

此以後，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各類私人樓宇都會被揀選機制A涵蓋)。 

2.5 揀選機制 B 按照揀選機制 A，只有樓齡達 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 )才會被揀選，因為強制驗樓計劃只涵蓋該等樓宇。為涵蓋

所有受強制驗窗計劃規管的樓宇 (即包括樓齡達 10年或以上至 30年以下的私人樓

宇)，屋宇署自 2016年12月起採用風險為本的揀選機制，揀選其他目標樓宇以發

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即揀選機制B)。按照揀選機制 B，符合下列準則的樓宇

將會被揀選為目標樓宇： 

(a) 墮窗事故記錄 樓宇在前一年曾有墮窗事故記錄； 

(b) 窗戶狀況 如樓宇出現整體窗戶欠妥或失修狀況，因而對公眾構成

相對較高的潛在風險，會優先被揀選；及 

(c) 樓宇集群 如樓宇集群中的一幢樓宇被揀選，樓宇集群中的所有樓

宇亦會一併被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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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2.6 不會被揀選的樓宇 根據屋宇署指引，符合以下條件的樓宇將不會被揀

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a) 如樓宇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或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則分別在

該通知發出日期起計5年或10年內，將不會再被揀選為目標樓宇； 

(b) 如樓宇在香港房屋協會的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自願評審計劃—註 9)

下獲得滿意的樓宇安全評級，而其檢驗／修葺在過去 10年內進行，

將不會按照揀選機制A被揀選； 

(c) 如樓宇沒有參加自願評審計劃，但已在過去 10年內自願按《建築物

條例》的規定進行檢驗／修葺，而屋宇署亦信納有關樓宇已遵從與

強制驗樓計劃相同的要求，有關樓宇將不會按照揀選機制 A被揀

選；及 

(d) 然而，上文(b)及(c)項所述樓宇如符合揀選機制 B的揀選準則 (例如樓

宇在前一年曾有墮窗事故記錄 )，則仍可能會被揀選為目標樓宇，以

向所有個別單位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2.7 樓宇提名名單 屋宇署表示，在訂定就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目

標樓宇數目後，該署會編製兩份樓宇提名名單，以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 

(a) 先編製載列所有符合揀選機制 B下揀選準則的樓宇的提名名單 (下稱

提名名單B)；及 

(b) 從按照揀選機制 A編製的提名名單 (下稱提名名單 A)揀選餘下的樓

宇，以達致就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目標樓宇數目。

註 9： 為鼓勵業主主動妥善管理和保養其樓宇，香港房屋協會於 2012年7月推出自願評審計
劃。凡有樓宇管理的私人住用樓宇及商住樓宇，均合資格參加，一旦獲自願評審計劃認
證，屋宇署會認可有關樓宇在 10年內符合強制驗樓計劃的要求，以及認可有關樓宇公用
部分的窗戶在 5年內符合強制驗窗計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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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揀選機制B有可予改善之處 

2.8 按照揀選機制B，樓宇如在前一年曾有墮窗事故記錄，將會被揀選為目標

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審計署審查了 2017(自採用揀選機制B後)至 

2024年按照揀選機制 B就強制驗窗計劃進行的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發現在 

2023年和 2024年目標樓宇揀選工作中，分別有 11幢和 20幢在前一年曾有墮窗事

故記錄的樓宇沒有被揀選為目標樓宇。審計署留意到，該 31幢樓宇在超過 5年前

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因此，根據屋宇署指引，有關樓宇不應在揀

選時被剔除(見第2.6(a)段)。 

2.9 屋宇署在2025年3月告知審計署： 

(a) 根據該署現行做法，就曾有墮窗事故記錄而過往曾被送達強制驗窗

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該署將其納入提名名單 B前，會先考慮若干

額外因素，包括： 

(i) 先前送達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即有關樓宇先

前被送達的通知是否已大部分獲遵從)； 

(ii) 已採取的執法行動(如有)的進度； 

(iii) 墮窗事故的成因(例如業主／佔用人不當使用窗戶)；及 

(iv) 同一幢樓宇重複發生墮窗事故；及 

(b) 經考慮上文(a)項所述因素後，上述 31幢有墮窗事故記錄的樓宇沒有

被揀選為目標樓宇以發出新一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2.10 審計署留意到，上述 31幢樓宇的有關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大部分已獲

遵從(註 10)。此外，屋宇署沒有把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樓宇時會考慮的額外因素

納入其指引內，亦沒有把該等額外因素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 (該委員會成立的目

的是就強制驗窗計劃揀選準則向屋宇署提供意見)。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註 1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在該 31幢樓宇先前被送達的 3 499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中，有 
3 429份(98%)已獲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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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a) 把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所

有揀選因素納入其指引內； 

(b) 在徵求選取樓宇委員會通過提名名單 B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時，把屋宇署按照揀選機制 B會考慮的所有揀選因素 (包括額外因

素)告知委員會；及 

(c) 就那些曾有墮窗事故記錄但因過往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而沒有按照揀選機制 B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

樓宇，記錄有關理據並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以供其考慮和審批。

按照揀選機制 A獲較高評分的一些樓宇沒有被揀選 

2.11 在按照揀選機制 A進行的 2024年年度目標樓宇揀選工作中 (當時首要揀選

準則已被撤銷 )，屋宇署根據樓宇評分制度，對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計劃所

涵蓋的全部 19 754幢樓宇(即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評分，並編製了獲評

分樓宇名單。屋宇署表示： 

(a) 在19 754幢樓宇中，有 8 195幢樓宇是因過往曾被揀選，或在過去 

10年內已在自願評審計劃下進行檢驗／修葺等原因而被剔除。其餘 

11 559幢樓宇則符合資格可按照揀選機制A被揀選； 

(b) 在目標是揀選 600幢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

知的前提下，屋宇署分別按照揀選機制 B和A，編製了載列89幢樓宇

的提名名單 B和載列 700幢樓宇的提名名單 A，以供選取樓宇委員會

審批，詳情如下： 

(i) 提名名單 B 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了89幢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

計劃法定通知；及 

(ii) 提名名單 A 在按照揀選機制A揀選的700幢樓宇中： 

• 有511幢樓宇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計劃

法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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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 有89幢樓宇被揀選只發出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 (因為另

外89幢樓宇已按照揀選機制 B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見上文(i)項)；及 

• 有100幢樓宇再按照揀選機制 A被揀選作為替補樓宇，於

名單上一些樓宇基於各種原因而不能被揀選時 (例如正進

行維修工程、已經或將會拆卸)作替補；及 

(c) 按照揀選機制  A編製的提名名單  A所載的  700幢樓宇，包括在  

11 559幢合資格樓宇中獲最高評分的 483幢樓宇 (評分介乎25至65分

不等)，以及與該483幢樓宇構成樓宇集群的217幢樓宇。

最終，選取樓宇委員會通過揀選提名名單A和B所載的樓宇。 

2.12 審計署審查了在揀選時被剔除的 8 195幢樓宇的評分，留意到有 372幢樓宇

分別在超過 5年前或 10年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或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而在

揀選時被剔除，但其評分 (介乎30至75分不等 )較提名名單 A所載483幢樓宇(評分

介乎25至65分不等)當中的部分樓宇為高。屋宇署表示： 

(a) 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旨在秉持 “預防勝於治療 ”的理念。根

據該署現行做法，除了按照揀選機制A以風險為本的方式揀選樓宇

外，從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

亦會被優先揀選；及 

(b) 若失修或欠妥的樓宇對公眾安全構成隱患，該署轄下樓宇部會透過

採取執法行動或進行代辦工程主動介入。 

2.13 審計署留意到，屋宇署編製提名名單 A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以發出強制

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現行做法 (即從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檢

驗／修葺的樓宇會被優先揀選 )，並未被納入屋宇署指引內，而屋宇署亦沒有告

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一些沒有被揀選的樓宇 (因過往曾被送達法定通知 )事實上其

評分較提名名單A所載的部分樓宇為高。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把按照揀選機制 A編製提名名單 A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以發出強制

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現行做法 (即從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

計劃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會被優先揀選)，納入其指引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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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b) 就那些按照揀選機制 A獲較高評分但沒有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的樓宇，記錄有關理據並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以供其

考慮和審批。

需要分析有助識別墮窗風險較高的樓宇的資料 

2.14 屋宇署表示，為更有效和有效率地推行強制驗窗計劃，該署會不時檢討

和修訂就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揀選機制。舉例來說，屋宇署於 

2016年12月推出風險為本的樓宇揀選機制 (即揀選機制 B)。在2017年1月至2024年 

12月期間，屋宇署錄得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其中 6宗事故共導致 1人死亡和 7人

受傷。審計署留意到，在該445宗墮窗事故中： 

(a) 有140宗(32%)個案發生的樓宇已按屋宇署的樓宇揀選機制被揀選，

其中 131宗個案在事發前已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有關審計

署的審查結果另見第 3.6段)，而其餘 9宗個案發生的樓宇在事發時已

被揀選但尚未被送達法定通知； 

(b) 有10宗(2%)個案發生的樓宇沒有被強制驗窗計劃涵蓋 (例如樓齡為 

10年以下的樓宇、不超過3層高的住用樓宇)；及 

(c) 有295宗(66%)個案發生的樓宇在事發時未有被屋宇署的樓宇揀選機

制揀選。 

2.15 審計署認為，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數字或有助屋宇署識別墮窗風險較高

的樓宇，屋宇署需要就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以期進一步改善該

署就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揀選機制。

監察顧問發出法定通知的工作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2.16 為提升成本效益，屋宇署把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若干行政工作

外判給顧問。顧問須進行以下工作： 

(a) 呈交案頭研究報告 顧問須進行案頭研究和實地視察，並編製案頭

研究報告，找出所有須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項目和向何人

送達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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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b) 擬備法定通知 在屋宇署通過案頭研究報告後，顧問須擬備法定通

知和隨文函件，供屋宇署加簽； 

(c) 送達法定通知 在屋宇署簽署法定通知後，顧問須把通知 (包括隨文

函件和單張)送達業主，並在單位或樓宇的當眼位置張貼通知；及 

(d) 更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註 11)記錄 在發出法定通知後，顧問須更

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有關已送達法定通知的資料，並把通知掃描

和上載到該系統。 

2.17 在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期間，屋宇署： 

(a) 向3個顧問批出 4份顧問合約 (分別向顧問 A和B各批出 1份顧問合約，

以及向顧問 C批出2份顧問合約 )，每份合約的合約期為 12個月(即由 

2022年10月18日至2023年10月17日)，就 2022年揀選的目標樓宇進行

有關工作(註 12)；及 

(b) 向2個顧問批出另外 4份顧問合約 (分別向顧問 C和D各批出 2份顧問

合約)，每份合約的合約期為 24個月(即由 2023年10月5日至2025年 

10月 4日 )，就 2023年和 2024年揀選的目標樓宇進行有關工作 

(註 13)。 

2.18 根據屋宇署指引，屋宇署應監察顧問的工作表現，確保顧問嚴格遵守已核

准的計劃和時間表，以適時完成獲委派的工作和達成工作目標。若顧問的表現欠

佳，屋宇署可向顧問發出催辦信、勸諭信、警告信和表現欠佳報告 (註 14)。

註 11： 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是一個電腦系統，用作記錄、處理和檢索市民舉報、已計劃的勘察工
作、法定命令、施工令和委聘顧問的詳細資料。

註 12： 該4份顧問合約的總合約金額約為 790萬元，旨在就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計劃下被揀
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

註 13： 該4份顧問合約的總合約金額約為 1,810萬元，旨在就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計劃下被
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

註 14： 在合約期內，屋宇署會向顧問發出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並在合約完成後發出最後表現評
核報告。屋宇署向顧問發出警告信後，可向其發出表現欠佳報告。若顧問就同一份顧問

合約連續收到 2個或3個表現欠佳報告，會被暫時禁止競投屋宇署同一類別的顧問工作，
禁止期分別為至少 3個月和至少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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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就此，審計署留意到，顧問A和B(獲委聘就2022年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 )的

表現和顧問D(獲委聘就 2023年和 2024年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 )的表現均欠

佳，詳情如下： 

(a) 顧問 A 審計署留意到： 

(i) 自2023年3月起，顧問A呈交法定通知擬稿的工作有嚴重延

誤，而且人手不足。儘管屋宇署已採取不同行動以處理上述問

題(包括於 2023年5月就欠佳表現發出勸諭信，以及在每月進度

會議上屢次催辦  )，但情況至  2023年第四季仍沒有改善。此

外，屋宇署發現顧問 A擬備的案頭研究報告和通知擬稿的質素

欠佳；及 

(ii) 最終，屋宇署須把與顧問 A簽訂的合約期延長 (沒有涉及額外費

用 )至2023年12月 (即較原訂合約完成日期  2023年10月遲約 

2個月)，顧問A才完成顧問合約訂明的所有工作。因此，在

顧問A在2023年4月至12月期間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為反

映已核准的計劃持續有延誤和人手不足問題，相關方面的表現

被評為 “欠佳”；而在 2023年1月至12月期間各季度表現評核報

告中，為反映顧問 A在擬備案頭研究報告及／或通知擬稿的工

作表現欠佳，相關方面的表現被評為“欠佳”； 

(b) 顧問 B 審計署留意到： 

(i) 2023年5月，屋宇署因顧問B工作表現欠佳而向其發出勸諭信，

並就工作計劃(包括呈交法定通知擬稿 )持續有延誤、案頭研究

報告和通知的質素不可接受，以及與議訂組織架構圖相比有人

手不足的情況表示關注； 

(ii) 2023年7月，屋宇署向顧問B發出催辦信，就工作計劃和更新樓

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工作有延誤表示關注。 2024年1月，

顧問B表示已完成送達所有通知；及 

(iii) 最終，屋宇署須把與顧問 B簽訂的合約期延長 (沒有涉及額外費

用 )至2024年9月 (即較原訂合約完成日期  2023年10月遲約 

11個月)，顧問  B才完成顧問合約訂明的所有工作。因此，

顧問B在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期間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

相關方面的表現被評為“欠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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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c) 顧問 D 審計署留意到： 

(i) 就批予顧問 D的一份顧問合約而言，呈交案頭研究報告和送達

法定通知的工作分別自 2023年12月和2024年2月起，稍微落後

於原訂時間表。屋宇署與顧問 D曾在定期舉行的進度會議上討

論相關工作進度。顧問D於2024年11月表示， 2023年被揀選樓

宇的所有通知已送達並上載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即較其原訂

工作計劃所訂目標完成日期2024年9月遲約2個月；及 

(ii) 至於批予顧問 D的另一份顧問合約，呈交張貼通知記錄和更新

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工作均有延遲。根據顧問 D原訂工作

計劃，呈交張貼通知記錄和更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兩項工

作的目標完成時間，分別是 2024年6月和7月。然而，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儘管屋宇署屢次催辦，但顧問 D仍未完成相

關工作(即分別延遲約6個月和5個月)。 

2.19 屋宇署表示，儘管顧問 A、B和D在一些方面的工作表現未如理想，但由

於他們的整體表現被視為可接受，該署未有向他們發出表現欠佳報告。審計署

認為，屋宇署需要加強監察獲委聘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顧問的工作表

現，並採取措施，確保顧問按時完成獲委派的工作和達成有關顧問合約的工作

目標。

審計署的建議 

2.20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a) 把按照揀選機制 B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所

有揀選因素納入屋宇署指引內； 

(b) 在徵求選取樓宇委員會通過提名名單 B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時，把屋宇署按照揀選機制 B會考慮的所有揀選因素 (包括額外因

素)告知委員會； 

(c) 就那些曾有墮窗事故記錄但因過往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而沒有按照揀選機制 B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

樓宇，記錄有關理據並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以供其考慮和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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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d) 把按照揀選機制 A編製提名名單 A供選取樓宇委員會審批以發出強制

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現行做法 (即從未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強制驗樓

計劃進行檢驗／修葺的樓宇會被優先揀選)，納入屋宇署指引內； 

(e) 就那些按照揀選機制 A獲較高評分但沒有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的樓宇，記錄有關理據並告知選取樓宇委員會，以供其

考慮和審批； 

(f) 就樓宇墮窗事故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以期進一步改善屋宇署就發

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揀選機制；及 

(g) 加強監察獲委聘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顧問的工作表現，並

採取措施，確保顧問按時完成獲委派的工作和達成有關顧問合約的

工作目標。

政府的回應 

2.21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 

(a) 相應更新有關指引； 

(b) 檢視樓宇墮窗事故，以期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改善樓宇揀選機

制；及 

(c) 探討措施，加強監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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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推廣自願驗窗 

2.22 在未接獲屋宇署發出的法定通知前，業主可主動按照強制驗窗計劃的標

準和程序，為其樓宇的窗戶進行檢驗和修葺。根據屋宇署指引： 

(a) 如樓宇公用部分的窗戶在自願評審計劃下獲得滿意的樓宇安全評

級，而其檢驗／修葺在過去 5年內進行，將不會在強制驗窗計劃下被

揀選；及 

(b) 如樓宇沒有參加自願評審計劃，但業主已自願按《建築物條例》的

規定完成窗戶檢驗／修葺，而屋宇署亦信納有關窗戶已遵從與強制

驗窗計劃相同的要求，有關窗戶在 5年內將不會在強制驗窗計劃下被

揀選。

需要加強推廣自願驗窗 

2.23 屋宇署在2024年11月告知審計署： 

(a) 為加強強制驗窗計劃的遵辦情況和進一步推廣自願驗窗，屋宇署近

年已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讓市民加深了解定期檢驗和保養窗

戶的重要性(包括舉辦樓宇安全周，在電視、電台、公共交通工具和

網上媒體播放政府宣傳短片／聲帶，以及向市民發布短片、資訊圖

表，並派發小冊子、簡易指引和通訊)；及 

(b) 屋宇署曾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業界及其他機構舉辦簡介會或講

座，並一直積極參與其中，以期進一步在社區推廣強制驗窗計劃，

並向其介紹可得到的協助。 

2.24 儘管屋宇署致力推廣自願驗窗，審計署的審查發現，自願驗窗的參與度

偏低。屋宇署表示，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就強制驗

窗計劃所涵蓋的樓宇而言： 

(a) 有342幢樓宇在自願評審計劃下 (就自願檢驗樓宇公用部分的窗戶 )正

接受評審或已獲認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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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目標樓宇以發出法定通知

(b) 有115 910個個別單位 (註 15)的業主已自願 (為個別單位的窗戶 )進行

窗戶訂明檢驗。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進一步推廣自願驗窗。

審計署的建議 

2.25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加強推廣自願驗窗，並鼓勵業主主動進行適時

和所需的窗戶修葺。

政府的回應 

2.26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繼續進行公眾教育和宣

傳活動以推廣定期保養和自願驗窗。

註 15： 屋宇署表示： (a)大部分已進行自願驗窗的個別單位為住宅單位；及 (b)該署並沒有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樓齡達 10年或以上並受強制驗窗計劃所規管的個別私人單位 (包括所有
樓宇類別 )數目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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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3.1 本部分探討屋宇署在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後的跟進行動。審查工

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法定通知的管理(第3.2至3.12段)；及 

(b) 檢控行動(第3.13至3.20段)。

法定通知的管理 

3.2 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業主須分別在法定通知的日期起計 6個月

或9個月內，就個別單位的窗戶或樓宇公用部分的窗戶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完成

訂明檢驗及╱或監督完成訂明修葺 (如認為有需要 )。合資格人士須在指定期限

內，就強制驗窗計劃下的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向屋宇署呈交各項文件。 

3.3 如有關的訂明檢驗和認為有需要的訂明修葺已完成，而屋宇署亦已收到

合資格人士按規定呈交的證明書，該署會向業主發出確認信(副本送交合資格

人士)，證明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已獲遵從。如屋宇署在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

知的遵辦限期 (見第1.6段註4)起計14天仍未收到窗戶訂明檢驗及╱或修葺 (如有

需要)證明書，又或發現證明書有違規情況，則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會被視為

未獲遵從。

法定通知長時間未獲遵從 

3.4 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2024年12月，屋宇署已發出 723 219份

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見第1.4段註3)。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在已發出的  

723 219份法定通知中： 

(a) 有29 781份(4%)法定通知已被撤回 (例如樓宇即將拆卸 )或已被新的通

知取代(例如有關處所的業權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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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b) 有9 121份(1%)法定通知仍未到期  (即遵辦限期在 2024年12月31日

之後)且仍未獲遵從；及 

(c) 在其餘684 317份(95%)法定通知中，有 657 670份(684 317份的96%)

通知已獲遵從，而有 26 647份(684 317份的4%)通知則仍未獲遵從 

(見表一)。

表一

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2024年12月31日) 

詳情

法定通知數目

已獲遵從 

(a) 

未獲遵從 

(註) 

(b) 

總計 

(c)=(a)+(b)

公用部分的窗戶 8 202 
(73%) 

3 049 
(27%) 

11 251 
(100%)

個別業主擁有的

個別單位的窗戶 
649 468 

(96%) 
23 598 

(4%) 
673 066 
(100%)

整體 657 670 
(96%) 

26 647 
(4%) 

684 317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指遵辦限期在 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但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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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3.5 就26 647份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而

言，審計署留意到： 

(a) 樓宇公用部分窗戶的未獲遵從比率 (27%)，遠較個別業主擁有的個別

單位窗戶的未獲遵從比率(4%)為高；及 

(b) 有11 410份(43%)法定通知由其遵辦限期起計逾 3年至 11.6年(平均為 

6.5年)仍未獲遵從(見表二)。

表二

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案齡分析 

(2024年12月31日) 

相隔時間 
(註)

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數目

公用部分的窗戶 

(a)

個別業主擁有

的個別單位的窗戶 

(b)

整體 

(c)=(a)+(b) 

1年或以下 752 
(25%) 

6 598 
(28%) 

7 350 
(27%) 

1年以上至3年 1 040 
(34%) 

6 847 
(29%) 

7 887 
(30%) 

3年以上至6年 686 
(22%) 1 257 

5 090 
(22%) 10 153 

5 776 
(22%) 11 410 

6年以上至11.6年 (41%) 571 
(19%) 

(43%) 5 063 
(21%) 

(43%) 5 634 
(21%) 

總計 3 049 
(100%) 

23 598 
(100%) 

26 647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相隔時間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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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3.6 就此，審計署留意到，在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屋宇署錄得445宗

樓宇墮窗事故 (見第1.2段)，其中 131宗(29%)個案在事發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當中有 25宗個案(131宗個案的19%)的通知在事發時仍未獲遵從 (在

該25份通知中，有  18份通知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  15至2 928天(平均為 

1 188天)仍未獲遵從，而其餘 7份通知則仍未到期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在該 

25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中，有 5份仍未獲遵從 (即有關樓宇／處所的其他窗戶

的訂明檢驗及／或訂明修葺仍未完成)(註 16)。 

3.7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密切監察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並就未獲遵從的個案 

(特別是曾發生墮窗事故的個案)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及 

(b) 鑑於就樓宇公用部分窗戶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未獲遵從比率

相對較高，探討措施，以便利有關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進行

訂明檢驗及／或訂明修葺。

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3.8 根據屋宇署指引： 

(a) 就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屋宇署應在強制驗窗計劃法

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1個月內，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及 

(b) 就已送達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假如在發出警告信後，業主沒

有合理辯解而持續不遵從法定通知，屋宇署應向所涉的業主發出定

額罰款通知書(見第1.6段註5)。

註 16： 屋宇署表示，截至 2025年2月28日，就該 5宗在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的個案而言： (a)有1宗個案的法定通知已獲遵從； (b)有1宗個案已展開修葺工
程；(c)有1宗個案正進行檢控程序；及 (d)該署會向其餘 2宗個案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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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3.9 審計署留意到，就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詳情如下： 

(a) 沒有按時就一些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發出警告信 根據樓宇狀況資

訊系統的記錄，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有26 647份強制驗窗計劃法

定通知仍未獲遵從(見表三)： 

(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沒有就其中 4 975份(19%)法定通

知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審計署留意到，在該 4 975份法

定通知中，有 2 410份(48%)法定通知仍未到期向所涉的業主發

出警告信，而其餘 2 565份(52%)法定通知則已到期向所涉的業

主發出警告信  (即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 

31日，相隔時間逾 1個月)但仍未發出，因此未能達到屋宇署指

引中訂明發出警告信的目標時間；及 

(i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已就其中 21 672份(81%)法定通

知向所涉的業主發出警告信。然而，在該 21 672封警告信中，

有19 313封(89%)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逾 1個月才發

出，因此未能達到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發出警告信的目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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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表三

就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發出警告信 

(2024年12月31日) 

詳情

未獲遵從的

法定通知數目 

(A) 未有發出警告信 

(i) 仍未到發出限期 (註 1) (a) 2 410 (48%) 

(ii) 已到期發出但仍未發出，其相隔時間(註 1)為 

2 309 (46%)- 1 個月以上至 1 年 

- 1 年以上至 3 年 253 (5%) 

- 3 年以上至 5.7 年 (註 2) 3 (1%)

小計 (b) 2 565

小計 (c)=(a)+(b) 4 975 (100%) 

(B) 已發出警告信 

(i) 相隔時間為 1 個月或以下 (註 3) (d) 2 344 (10%) 

(ii) 相隔時間(註 3)為 

13 124 (60%) - 1 個月以上至 1 年 

- 1 年以上至 3 年 4 028 (19%) 

- 3 年以上至 6 年 2 066 (9%) 

- 6 年以上至 9.9 年 (註 4) 95 (1%)

小計 (e) 19 313 

(iii) 遵辦限期較警告信日期為遲 (註 5)   (f) 15 (1%)

小計 (g)=(d)+(e)+(f) 21 672 (100%)

總計 (h)=(c)+(g) 26 647 

2 565 
(52%) 

19 313 
(89%)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相隔時間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31日。

註 2： 屋宇署表示，時間最長的個案 (5.7年)正進行上訴程序，該署未就其發出警告信。

註 3： 相隔時間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警告信日期。

註 4： 屋宇署表示，就時間最長的個案 (9.9年)而言，由於一名合資格人士呈交的證明書所
載處所地址不正確，致使相關的法定通知被錯誤視為 “已獲遵從”。在發現證明書的
錯誤後，該署於 2022年就相關的法定通知發出警告信。

註 5： 屋宇署表示，該署在發出警告信後批准延長期限，原定遵辦限期已相應修訂。
因此，經修訂的遵辦限期較警告信日期為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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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b) 沒有按時就一些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根據樓

宇狀況資訊系統的記錄，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有 21 672份未獲遵

從的法定通知被發警告信(見表四)： 

(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沒有就其中 18 352份(85%)法定

通知向所涉的業主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 15 913份(87%)

通知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31日，相隔時間

逾1年；及 

(i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已就其中 3 320份(15%)法定通知

向所涉的業主發出4 20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當中 2 899份(87%)

法定通知的相關定額罰款通知書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

逾1年才發出。

就此，審計署留意到，屋宇署檢視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情況後，

在2024年7月推出改善措施，規定定額罰款通知書須在法定通知的遵

辦限期起計6個月內發出，以確保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成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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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表四

因應已就其發出警告信的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2024年12月31日) 

相隔時間

已就其發出警告信

的未獲遵從的

法定通知數目 

(A) 未有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註 1) 
- 1 年或以下 2 439 (13%) 

- 1 年以上至 3 年 6 894 (38%) 

- 3 年以上至 6 年 4 943 (27%) 

- 6 年以上至 11.1 年 (註 2) 4 076 (22%)

小計 (a) 18 352 (100%) 

(B) 已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註 3) 

- 1 年或以下 421 (13%) 

- 1 年以上至 3 年 924 (28%) 

- 3 年以上至 6 年 1 049 (31%) 

- 6 年以上至 10.9 年 (註 4) 926 (28%)

小計 (b) 3 320 (100%)

總計 (c)=(a)+(b) 21 672 

15 913 
(87%) 

2 899 
(87%)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相隔時間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 2024年12月31日。

註 2： 屋宇署表示，就時間最長的個案 (11.1年)而言，截至 2025年2月28日，有關樓宇公用
部分的窗戶修葺工程已展開並正在進行中，因此該署沒有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註 3： 相隔時間是由法定通知的遵辦限期起計至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日期。

註 4： 屋宇署表示，就時間最長的個案 (10.9年)而言，由於相關文件檔案被錯放，以致該
署用了長時間才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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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c) 部分已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罰款仍未繳付 根據屋宇署指引，

如有關人士在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日期起計 21天內沒有繳付定額罰款 

1,500元，而屋宇署沒有接獲該人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的通知，則屋

宇署可根據《建築物條例》向裁判官提出申請  (即向法庭申請

頒令 )，命令該人繳付定額罰款 1,500元及訟費 300元。就此，審計署

留意到，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已就 3 320份未獲遵從的法定

通知向所涉的業主發出 4 20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見上文(b)(ii)項)。在

該4 20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中，有 2 045張(49%)的罰款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仍未繳付，而屋宇署沒有把這些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個案轉介予法庭，以要求清繳有關款項。 

3.10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根據其指引中訂明的目標時間，按時就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

定通知向有關業主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b) 根據其指引，視乎情況，把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個案轉介予法

庭。

審計署的建議 

3.11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a) 密切監察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並就未獲遵從的個案 

(特別是曾發生墮窗事故的個案)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b) 鑑於就樓宇公用部分窗戶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未獲遵從比率

相對較高，探討措施，以便利有關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進行

訂明檢驗及／或訂明修葺； 

(c) 根據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的目標時間，按時就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向有關業主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d) 根據屋宇署指引，視乎情況，把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個案轉介

予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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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3.12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探討措施：

(a) 密切監察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特別是曾發生墮窗事

故個案； 

(b) 提高就樓宇公用部分窗戶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比率；及 

(c) 確保按時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把未繳款的定額罰款通

知書個案轉介予法庭。

檢控行動 

3.13 根據屋宇署指引： 

(a) 在採取檢控行動前，屋宇署必須先向沒有合理辯解而不遵從強制驗

窗計劃法定通知的人士送達定額罰款通知書；及 

(b) 向違規人士採取的檢控行動，必須在違規情況發生後 12個月內或在

屋宇署發現或知悉違規情況後12個月內展開。

屋宇署表示，為加快檢控行動，由 2019年1月起，對於在定額罰款通知書送達後

仍未獲遵從法定通知的個案，該署會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 (註 17)，就證據充足

的個案安排向所涉的業主發出傳票。

需要加強轉介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以採取檢控行動 

3.14 審計署留意到，儘管屋宇署已於 2019年1月成立快速檢控小組，以加快檢

控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未獲遵從的個案，但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有大量

未獲遵從的通知仍未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檢控行動，而該署用了長時間

才把一些未獲遵從的通知轉介以採取檢控行動。截至 2024年12月31日，該署已

註 17： 2019年1月，屋宇署在強制驗樓組轄下成立快速檢控小組，以加快檢控強制驗窗計劃和

強制驗樓計劃法定通知未獲遵從的個案。在 2019年1月以前，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會轉
介予屋宇署轄下法律事務組，以採取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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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就3 320份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向所涉的業主送達定額罰款通知

書，當中： 

(a) 有2 792份(84%)未獲遵從的通知仍未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檢

控行動。特別是，在該 2 792份未獲遵從的通知中，有 2 736份(98%)

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在 2019年1月(即成立快速檢控小組以加快檢控強

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未獲遵從的個案之時)或之後送達；及 

(b) 有528份(16%)未獲遵從的通知已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檢控行

動。在這些未獲遵從的通知中，有 299份(528份的56%)由定額罰款通

知書的日期起計逾 1年至9.4年(平均為2.4年)才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 

(註 18)(見表五)。

表五

轉介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以採取檢控行動 

(2024年12月31日) 

相隔時間 

(註)

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的

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數目 

1年或以下 229 (44%) 

1年以上至3年 233 (44%) 299 
3年以上至5年 54 (10%) (56%) 

5年以上至9.4年 12 (2%)

總計 528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相隔時間是由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日期起計至作出轉介以採取檢控行動的日期。

註 18： 屋宇署表示，需長時間才把未獲遵從的通知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的原因包括： (a)業主提

出爭議； (b)業主在收到定額罰款通知書後作出正面回應而獲批准延長期限；及 (c)涉及樓
宇公用部分窗戶的個案須予協助。至於時間最長的個案 (9.4年)，屋宇署需時與業主／佔
用人安排作實地視察，但截至 2025年2月28日仍未能聯絡到業主／佔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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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3.15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加強把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轉介

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檢控行動，並提醒該署人員遵從相關指引。

需要就持續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 

3.16 根據屋宇署指引，沒有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業主一經法庭定

罪，屋宇署須向有關業主發出警告信，要求遵從法定通知行事，不得再作拖

延。一旦確定業主持續不遵從法定通知但又沒有合理辯解，個案應立即轉介予

快速檢控小組以採取第二次檢控行動。 

3.17 審計署留意到，在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並已轉介以採取檢控

行動的 528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中，有 126名涉案人士已被定罪，牽涉 107份

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有85份(107份的79%)法定通知仍未被轉介以採取第二次檢控行動，而有關個案

在12至1 496天(平均為570天)前被定罪。 

3.18 屋宇署表示，對於已被定罪的個案，該署可進一步提供支援，務求便利

業主自願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而非採取第二次檢控行動。審計署認

為，為更有效發揮阻遏作用，屋宇署需要就已被定罪的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的個案，密切監察其遵從情況，並就持續未獲遵從的個案採取進一步

檢控行動。

審計署的建議 

3.19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a) 加強把未獲遵從的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轉介予快速檢控小組以採

取檢控行動，並提醒屋宇署人員遵從相關指引；及 

(b) 就已被定罪的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個案，密切監察其

遵從情況，並就持續未獲遵從的個案採取進一步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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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法定通知的行動

政府的回應 

3.20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 

(a) 繼續探討措施，以精簡檢控工作，並為該署人員安排更多簡介會，

確保相關指引獲得遵從；及 

(b) 探討措施，以精簡就持續未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個案採

取進一步檢控行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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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4.1 本部分探討監察合資格人士的情況，以及其他與強制驗窗計劃相關的事

宜。審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第4.2至4.21段)；及 

(b) 其他事宜(第4.22至4.37段)。

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 

4.2 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業主須分別在法定通知的日期起計 6個月

或9個月內，就個別單位的窗戶或樓宇公用部分的窗戶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完成

訂明檢驗及╱或監督完成訂明修葺 (如認為有需要 )。屋宇署已備存合資格人士名

冊(註 19)，並根據《建築物條例》制訂規管機制，監察強制驗窗計劃下的合資

格人士。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有18 941名合資格人士。 

4.3 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根據《建築物 (檢驗及修葺 )規例》(第123P章)，合資

格人士須在指定期限內向屋宇署呈交下列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a) 在獲委任日期後7天內呈交委任合資格人士通知； 

(b) 如無須進行訂明修葺，在訂明檢驗完成後 14天內呈交窗戶訂明檢驗

證明書； 

(c) 如須進行訂明修葺，而進行訂明檢驗的同一合資格人士獲委任監督

訂明修葺，在訂明修葺完成後 14天內呈交窗戶訂明檢驗／修葺的完

工證明書；及 

(d) 如須進行訂明修葺，而獲委任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與進行訂

明檢驗的合資格人士並非同一人，則安排如下：

註 19：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獲委任為窗戶進行訂明檢驗或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須為當

時名列於屋宇署備存的下列任何名冊的人士： (a)認可人士； (b)註冊結構工程師； (c)註
冊檢驗人員； (d)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 (e)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級別、類型及項目的註
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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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i) 由獲委任進行訂明檢驗的合資格人士在訂明檢驗完成後 7天內

呈交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及 

(ii) 由獲委任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在訂明修葺完成後 14天內

呈交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 

4.4 屋宇署審核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程序 屋宇署表示，為確保窗戶檢驗和

修葺已按照《建築物條例》進行，該署會抽查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

文件。根據屋宇署指引，在接獲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後，屋宇

署文書職系人員會初步檢查文件 (例如根據合資格人士名冊內的記錄核實合資格

人士的註冊狀況)。在初步檢查後，屋宇署會揀選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審

核，詳情如下： 

(a) 文件審核 屋宇署會對被揀選的文件進行文件審核，以核實是否符

合《建築物條例》、相關作業守則和作業備考涵蓋的範圍和規定； 

(b) 實地審核 除文件審核外，屋宇署亦會就被揀選的文件進行實地審

核，以查核已呈交的文件有否如實記錄窗戶的實際狀況。屋宇署人

員會發信通知業主╱佔用人其處所已被揀選作實地審核，然後再安

排實地視察，詳情如下： 

(i) 若收到業主╱佔用人的回覆，應在兩星期內安排到有關處所實

地視察； 

(ii) 若在兩星期後仍未收到業主╱佔用人的回覆，屋宇署人員應在

隨後兩星期內到訪有關處所，若無法進入處所，則應留下聯絡

便條，要求安排進入處所視察；及 

(iii) 若在送達聯絡便條後兩星期仍未收到業主╱佔用人的回覆，或

業主╱佔用人拒絕屋宇署人員進入處所，則該署不會再採取行

動，實地審核會被取消；及 

(c) 備存記錄 文件和實地審核的結果會以標準清單記錄 (結果會標示為

滿意、不滿意或取消(就實地審核而言 ))，然後備存於有關文件檔案

內。屋宇署亦會在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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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屋宇署表示，如文件和實地審核均已進行 (即屋宇署人員可進入被揀選作審核的

處所內進行實地審核)，審核工作才會被視為成功完成。 

4.5 發現違規情況後採取的跟進行動 根據屋宇署指引，就審核合資格人士

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時發現的違規情況，屋宇署會採取下列行動： 

(a) 如屬輕微且不會構成危險的違規情況 (例如在修葺時遺漏某些窗戶缺

損，但這些缺損不大可能導致有人受傷或財物受損 )，或呈交的文件

有遺漏或不清晰的地方，屋宇署會在兩星期內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

出催辦信，要求澄清及／或糾正。若該合資格人士在一個月內或催

辦信訂明的期限內沒有正面回應，屋宇署應在隨後兩星期內向有關

合資格人士發出警告信； 

(b) 若審核過程中發現合資格人士沒有履行職責或遵守《建築物條例》

的規定(例如沒有親自進行訂明檢驗 )，屋宇署會作出調查和搜集證

據，以期根據《建築物條例》對有關合資格人士採取檢控行動  

(註 20)。如證據不足而未能對有關合資格人士採取檢控行動，屋宇

署應在徵詢檢控組的意見後，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警告信； 

(c) 根據《建築物條例》，如合資格人士已就一項與建築工程或街道工

程有關的罪行被任何法庭定罪、在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方面曾有疏

忽或行為不當，或沒有履行或遵守就訂明檢驗或訂明修葺所施加的

職責或要求，屋宇署可把有關個案轉介予紀律委員會進行紀律處分

程序聆訊。如該合資格人士被紀律委員會定罪，則該合資格人士可

能會永久或暫時從合資格人士名冊除名，或在當局處理註冊續期申

請時被適當考慮；及 

(d) 屋宇署會備存一份監察名單，載列被發警告信的合資格人士和被法

庭及／或紀律委員會定罪的合資格人士。屋宇署會在每季一般抽樣

審核外，再從監察名單所載的合資格人士中每人揀選一份呈交的文

件作額外審核。有關合資格人士如在連續兩個季度的審核結果為滿

意，才會從監察名單刪除。

註 20： 根據《建築物條例》，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就所犯罪行的罰則例子包括：若合資格人士沒

有親自進行訂明檢驗或妥善監督訂明修葺，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 25萬元；以及若合
資格人士沒有確保窗戶屬安全或已變得安全，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 100萬元及監禁
最多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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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屋宇署亦不時收到公眾報告合資格人士表現欠佳，或接獲報告指在強制驗窗計

劃下的訂明檢驗／修葺完成後有墮窗事故。屋宇署在接獲上述報告後會作出調

查，並如上文所述，就發現的違規情況採取跟進行動。 

4.6 屋宇署表示，在 2019至2024年期間，有 30宗該署就強制驗窗計劃下合資

格人士違規或不當行為作出調查的個案，其中 22宗個案已被證明屬實以採取檢

控行動。20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就各項罪行已被定罪和被處罰款  (介乎  

2,000元至30,000元不等 )，其中 19宗個案已被轉介予紀律委員會進行紀律處分程

序聆訊(註 21)。至於其餘 2(22減去20)宗個案，有 1名合資格人士獲裁定無罪，而

另外1名合資格人士已於2024年8月被送達傳票，聆訊排期於 2025年5月進行。

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沒有按時呈交 

4.7 根據《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的訂明檢驗及／或

訂明修葺完成後，合資格人士須在指定期限內向屋宇署呈交相關的強制驗窗計

劃文件。審計署審查了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有關合資格人士在 2024年呈交強制

驗窗計劃文件的記錄，留意到： 

(a) 委任合資格人士通知 作為強制驗窗計劃下的一項法定要求，合資

格人士須在獲委任日期後 7天內向屋宇署呈交委任合資格人士通知。

然而，由於屋宇署未有在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備存合資格人士獲委

任日期的資料，因此審計署無法確定合資格人士對這項法定要求的

遵從程度。屋宇署在2025年3月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i) 屋宇署曾於 2017年進行檢討，精簡呈交表格程序。在獲得業界

支持下，自2018年4月起，委任合資格人士通知與窗戶訂明檢

驗／修葺的完工證明書已合併。此後，該署不再要求合資格人

士呈交委任合資格人士通知；及 

(ii) 屋宇署會就修訂相關法律規定的可行性進行檢討，以便與現行

做法一致；

註 21： 屋宇署表示：(a)就該19宗已進行紀律處分程序聆訊的個案而言，已執行各項紀律行動，
包括禁止有關合資格人士核證任何訂明檢驗或核證／監督任何訂明修葺，以及不為有關

合資格人士的註冊續期；及 (b)就餘下沒有轉介予紀律委員會的個案而言，有關合資格人
士已從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冊除名，因此無須轉介予紀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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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b) 在窗戶訂明檢驗後呈交文件 (無須進行訂明修葺的個案 ) 根據樓宇

狀況資訊系統的記錄，屋宇署在 2024年收到21 759份由合資格人士 

(就無須進行訂明修葺的個案 )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窗戶訂明檢驗證

明書。審計署發現，其中有 1 977份(10%)證明書在窗戶訂明檢驗完

成後逾14天至5年(平均為 53天)才收到 (見表六 )，並不符合法例訂明

的14天規定 (有關審計署就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審查結果另見

第4.24(b)段)；

表六

在窗戶訂明檢驗後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2024年) 

相隔時間 
(註 1)

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數目 

14天或以下 19 782 (90%) 

14天以上至1個月 867 (3%) 

1個月以上至6個月 1 059 (4%) 1 977 

6個月以上至1年 27 (1%) (10%) 

1年以上至2年 17 (1%) 

2年以上至5年(註 2) 7 (1%)

總計 21 759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相隔時間是由訂明檢驗完成日期起計至屋宇署收到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的日期。

註 2： 就時間最長的個案而言，屋宇署在訂明檢驗完成後 1 807天(即約5年)才收到窗戶訂
明檢驗證明書。屋宇署表示，有關合資格人士在 2019年呈交的證明書所載資料有誤 
(即通知編號錯誤 )。屋宇署在 2024年清理積壓個案時，有關合資格人士在該年重新
呈交資料正確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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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c) 在窗戶訂明檢驗後呈交文件 (須進行訂明修葺和另一名合資格人士獲

委任進行監督的個案 ) 若由不同的合資格人士負責訂明檢驗和監督

訂明修葺的工作，則獲委任進行訂明檢驗的合資格人士須在訂明檢

驗完成後7天內，呈交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根據樓宇狀況資訊系統

的記錄，屋宇署在 2024年收到330份由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

劃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

欠缺相關訂明檢驗完成日期的資料，因此審計署無法確定合資格人

士對這項法定要求的遵從程度 (有關審計署就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

的審查結果另見第4.24(b)段)；及 

(d) 在窗戶訂明修葺後呈交文件 根據樓宇狀況資訊系統的記錄，屋宇

署在2024年收到16 741份由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監督訂

明修葺的證明書。審計署發現，其中有 1 204份(8%)證明書在窗戶訂

明修葺完成後逾14天至 4.6年(平均為 54天)才收到(見表七 )，並不符

合法例訂明的 14天規定 (有關審計署就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審查

結果另見第4.24(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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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七

在窗戶訂明修葺後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2024年) 

相隔時間 
(註 1)

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數目 

14天或以下 15 537 (92%) 

14天以上至1個月 570 (2%) 

1個月以上至6個月 601 (3%) 1 204 

6個月以上至1年 15 (1%) (8%) 

1年以上至2年 9 (1%) 

2年以上至4.6年(註 2) 9 (1%)

總計 16 741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相隔時間是由訂明修葺完成日期起計至屋宇署收到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的日期。

註 2： 就時間最長的個案而言，屋宇署在訂明修葺完成後 1 697天(即約4.6年)才收到監督
訂明修葺的證明書。屋宇署表示，有關合資格人士曾在 2019年呈交證明書，但由於
所載資料有誤而不獲屋宇署接納。屋宇署在 2024年清理積壓個案時，有關合資格人
士在該年重新呈交資料正確的證明書。 

4.8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適時就修訂有關須在獲委任日期後 7天內向屋宇署呈交委任合資格人

士通知的法律規定的可行性進行檢討，以期與跟業界議訂的現行做

法一致；及 

(b) 加強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並採取措施，

確保合資格人士遵從法定呈交文件期限 (例如向違規的合資格人士發

出催辦信或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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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審核工作的成功率偏低 

4.9 為把服務提供者的質素控制至可接受水平，屋宇署的目標是每年就強制

驗窗計劃文件進行至少500項成功審核。屋宇署表示： 

(a) 為在年內達致該成功審核數目，樣本數目會因應成功率的變化而

調整； 

(b) 未能成功審核的其中一個主因，是該署人員進行實地審核時 (只在辦

公時間內 )，業主／佔用人未能在場配合，以致該署人員無法進入被

揀選的處所；及 

(c) 由2020年9月起，該署已把部分實地審核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工作外

判予顧問(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內進行 )，以提高實地審核的成

功率(註 22)。 

4.10 儘管屋宇署已就進行實地審核工作設下外判安排，但審計署留意到，

在2021至2024年期間，審核工作的成功率 (即成功審核數目佔已完成審核總數的

百分比)偏低，介乎 11%至29%不等。雖然成功率由 2021年的11%升至2023年的 

29%，但在 2024年跌至24%(見表八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持續檢視就合資

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審核的成功率，並探討措施，提高成功

率。

註 22： 屋宇署表示，顧問一般會獲委派審核個別單位的窗戶，而屋宇署人員則主要負責審核樓
宇公用部分的窗戶和顧問未處理的個案。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當時有 2份顧問合約，

於2023年分別向 2名顧問批出(總合約金額約為490萬元)，旨在就強制驗窗計劃下的樓宇
窗戶和強制驗樓計劃下的樓宇進行實地審核，合約期為 24個月(由2023年9月25日至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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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八

成功審核的數目和結果 

(2021至2024年) 

完成審核

的年份

成功審核數目 
(註 1)

已完成審核

總數 

(d)

成功率 

(e)=(c)÷(d)×100%

結果為

滿意 
(註 2) 

(a)

結果為

不滿意 
(註 3) 

(b)

總計 

(c)=(a)+(b) 

2021 743 (95%) 43 (5%) 786 (100%) 7 001 11% 

2022 597 (92%) 54 (8%) 651 (100%) 2 612 25% 

2023 488 (95%) 25 (5%) 513 (100%) 1 785 29% 

2024 459 (91%) 46 (9%) 505 (100%) 2 093 24%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自2021年5月起，屋宇署的目標是每年就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至少 500項成功審核。

註 2： 如文件和實地審核的結果均為滿意，則該項審核結果會被視為滿意。

註 3： 如文件及／或實地審核的結果為不滿意，則該項審核結果會被視為不滿意。

需長時間完成部分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 

4.11 根據屋宇署指引，屋宇署的審核工作由發信通知業主／佔用人進行實地

審核的日期起計至完成審核的日期計算，應在 14星期(即約3.2個月)內完成。然

而，屋宇署表示，根據該署實際上現行的監察機制，在計算完成審核所需的時

間時，該署把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的日期 (即該署最先知悉窗戶檢驗／修葺

工程完成的日期)當作審核的開始日期，以監察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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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4.12 根據屋宇署現行採用的監察機制，審計署審查了屋宇署在 2024年就 

2 070(2 093減去23(註 23))份文件完成審核工作所需的時間，發現屋宇署就  

233份(11%)文件的審核工作在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後逾 6個月至 2.2年(平均

為282天)才完成(見表九)。

表九

屋宇署在2024年完成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審核工作

完成審核所需時間 
(註 1)

完成審核的文件數目 

3 個月或以下 1 294 (63%)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543 (26%)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195 (9%) 233 

1 年以上至 2.2 年(註 2) (11%) 38 (2%)

總計 2 070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所需時間是由屋宇署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的日期起計至完成審核的日期。

註 2： 屋宇署表示，需時最長的個案 (花了792天或 2.2年才完成)是由於相關文件檔案被錯
放。 

4.13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考慮修訂有關完成審核工作的目標期限以反映該署監察完成審核工

作的現行做法 (即顧及由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至完成審核所需的

時間)；及 

(b) 採取措施，按照該署指引，按時完成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

工作。

註 23： 屋宇署表示，在 2024年完成的 2 093項審核中，有 23項是在一般抽樣審核以外額外進行的
審核，以監察在監察名單上合資格人士的表現 (見第4.5(d)段)，而偶爾須揀選有關合資格
人士以往呈交的一些文件。因此，完成審核的目標期限並不適用於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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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需要就審核時發現的違規情況按時採取跟進行動 

4.14 如第4.10段表八所示，在 2021至2024年期間完成的成功審核中，約有 5%

至9%的結果為不滿意 (即文件及／或實地審核的結果為不滿意 )。根據樓宇狀況

資訊系統的記錄，屋宇署在 2024年完成了就 505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成功審

核，其中 46份(9%)文件的審核結果為不滿意。審計署審查了 10份強制驗窗計劃

文件的審核工作的文件檔案，留意到： 

(a) 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未有準確記錄屋宇署的審核結果 樓宇狀況資訊

系統未有準確記錄屋宇署就 2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審核的結果。

根據有關檔案記錄，有 1份文件的實地審核因業主╱佔用人在屋宇署

送達聯絡便條後不作回應而被取消，而另外 1份文件的實地審核結果

則為滿意。然而，樓宇狀況資訊系統錯誤記錄上述 2項實地審核結果

為不滿意(有關審計署就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審查結果另見

第4.26段)；及 

(b) 未有就所發現的違規情況按時採取跟進行動 根據屋宇署指引，就

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所發現的輕微違規情況，屋宇署會向有關合資格

人士發出催辦信及╱或警告信 (見第4.5(a)段)。就另外 8份在樓宇狀

況資訊系統記錄顯示實地審核結果為不滿意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而

言，屋宇署未有就部分文件按時採取跟進行動，詳情如下： 

(i) 未有按時發出催辦信 就4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而言，屋宇署

在完成審核後逾兩星期(介乎27至146天不等，平均為71天)，才

就審核時發現的違規情況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並不

符合屋宇署指引中訂明的兩星期規定；及 

(ii) 未有發出警告信 就上文 (i)項所述4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其

中1份而言，有關合資格人士須按催辦信所訂在 2024年6月18日

或之前作出回應。雖然該合資格人士沒有在催辦信訂明的期限

內作出回應，但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屋宇署仍未向其發出警

告信，並不符合屋宇署指引的規定。 

4.15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按照其指引，就審核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時發現

的違規情況按時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和警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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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就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採取跟進行動方面

有可予改善之處 

4.16 屋宇署表示，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的訂明檢驗／修葺完成後發生墮窗事

故，可能顯示為涉事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及／或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或有

不當行為。就已記錄的墮窗事故而言，屋宇署會就所發現的違規情況採取跟進

行動。在屋宇署於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錄得的 445宗樓宇墮窗事故中，有 

387宗是向該署舉報的個案，有 58宗是該署人員為揀選機制 B而從媒體發現的個

案(見第2.5段)。就部分由屋宇署人員從媒體發現的墮窗事故而言，屋宇署只能

識別有關樓宇，但無法找出發生墮窗事故的確實單位。 

4.17 在上述445宗墮窗事故中，有 131宗個案在事發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在該  131宗個案中，有 25宗個案的法定通知在事發時仍未獲遵從  

(見第3.6段)。審計署審查了屋宇署就其餘 106(131減去25)宗墮窗個案所採取的跟

進行動，發現： 

(a) 未能確定部分個案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屋宇署表示，在上述 106宗

墮窗個案中，該署無法就其中 14宗個案採取跟進行動，因為該署人

員實地視察後仍無法找出發生墮窗事故的確實單位。雖然屋宇署可

確定涉事樓宇的業主曾被送達法定通知 (因此涵蓋有關樓宇的所有單

位和公用部分 )，但無法找出發生墮窗事故的確實單位。因此，屋宇

署無法確定有關單位的業主在事發時是否已遵從法定通知；及 

(b) 未就部分個案備存對合資格人士採取跟進行動的記錄 就其餘 92宗

墮窗個案而言，屋宇署可找到發生墮窗事故的確實單位，並確定有

關法定通知在事發前已獲合資格人士核證為已獲遵從。屋宇署表

示： 

(i) 該署已就全部92宗個案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例如進行案頭研

究及／或實地視察，以確定有關合資格人士是否有任何不當

行為)，其中 4宗個案須進行全面調查，以對有關合資格人士採

取檢控或紀律行動(註 24)；及

註 24： 屋宇署表示，在該 4宗已對有關合資格人士可能涉及不當行為作出全面調查的墮窗個案

中，該署已就其中3宗個案採取檢控行動，詳情如下： (a)1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被定
罪和被處罰款 5,000元； (b)另1宗個案因證據不足而撤銷控罪；及 (c)至於餘下1宗個案，
有關合資格人士已於 2024年8月被送達傳票，聆訊已排期於 2025年5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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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ii) 雖然屋宇署已備存上文 (i)項所述4宗個案的全面調查記錄，但

未有備存對其餘88(92減去4)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所採取的

跟進行動和沒有作出全面調查的理據的記錄。 

4.18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確定墮窗事故的詳情 (例如發生墮窗事故的確

實單位和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以期採取所需跟進行

動(例如對有關合資格人士作出全面調查)；及 

(b) 就對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所

採取的跟進行動，備存完整記錄 (包括沒有對有關合資格人士作出全

面調查的理據)。

需要進一步推廣以電子方式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4.19 就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而言，除郵寄或親身呈交紙本文件

外，屋宇署已設立專用電郵地址以接收電子形式的文件，以及電子提交文件系

統以便利合資格人士經該署網站在網上呈交指定表格。審計署留意到，雖然以

電子方式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百分比已由 2020年的2%升至2024年的8%，但

以電子方式呈交有關文件的數目仍然偏低 (見表十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採

取措施，進一步推廣以電子方式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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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十

收到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數目 

(2020至2024年) 

年份

收到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數目

紙本 

(a) 

電子形式 

(b) 

總計 

(c)=(a)+(b) 

2020 41 730 (98%) 891 (2%) 42 621 (100%) 

2021 57 218  (97%) 1 538  (3%) 58 756 (100%) 

2022 59 654  (97%) 2 154 (3%) 61 808 (100%) 

2023 45 726 (93%) 3 205  (7%) 48 931 (100%) 

2024 47 697 (92%) 4 375  (8%) 52 072 (100%)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審計署的建議 

4.20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a) 適時就修訂有關須在獲委任日期後 7天內向屋宇署呈交委任合資格人

士通知的法律規定的可行性進行檢討，以期與跟業界議訂的現行做

法一致； 

(b) 加強監察合資格人士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情況，並採取措施，

確保合資格人士遵從法定呈交文件期限 (例如向違規的合資格人士發

出催辦信或警告信)； 

(c) 持續檢視就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進行審核的成功

率，並探討措施，提高成功率； 

(d) 考慮修訂有關完成審核工作的目標期限以反映屋宇署監察完成審核

工作的現行做法 (即顧及由收到合資格人士呈交文件至完成審核所需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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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e) 採取措施，按照屋宇署指引，按時完成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

工作； 

(f) 按照屋宇署指引，就審核強制驗窗計劃文件時發現的違規情況按時

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和警告信)； 

(g)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確定墮窗事故的詳情 (例如發生墮窗事故的確

實單位和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遵從情況 )，以期採取所需跟進

行動(例如對有關合資格人士作出全面調查)； 

(h) 就對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的有關合資格人士所

採取的跟進行動，備存完整記錄 (包括沒有對有關合資格人士作出全

面調查的理據)；及 

(i) 採取措施，進一步推廣以電子方式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

政府的回應 

4.21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 

(a) 進行檢討，為所需的修訂法例工作設定可行時間表； 

(b) 探討措施，加強監察合資格人士按時呈交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

情況，並為他們提供更多指引和安排更多簡介會； 

(c) 有關就合資格人士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方面： 

(i) 繼續探討措施，提高成功率； 

(ii) 更新相關內部指引以反映完成審核的實際目標期限； 

(iii) 探討精簡措施，並為該署人員提供更多指引和安排更多簡介會

以確保按時完成審核工作；及 

(iv) 就審核期間發現的違規情況所採取的跟進行動進行檢討，以期

加強向有關合資格人士發出催辦信和警告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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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d) 探討便利措施，以確定樓宇墮窗事故的詳情，並為該署人員提供更

多指引； 

(e) 探討精簡措施，備存記錄並提供跟進墮窗個案的標準範本；及 

(f) 進一步探討措施，推廣使用電子方式呈交文件。

其他事宜

需要確保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完整和準確的強制驗窗計劃相關資料 

4.22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合資格人士須在窗戶檢驗和修葺的不同階段，向屋

宇署呈交各項文件，而大量資料會記錄在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 (例子包括就法定

通知收到的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和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以及就合資格人士

呈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結果 )。屋宇署表示，樓宇狀況資訊系統的目的

包括： 

(a) 提供有效方法，以記錄、處理和檢索法定通知的詳細資料； 

(b) 適時提供法定通知處理情況的最新資料，以便內部監察和處理

查詢；及 

(c) 提供查詢和匯報統計數字的設施，方便運作和規劃用途。 

4.23 為提高透明度，有關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和該等通知遵從情況的

資料，已上載到屋宇署網站供市民查閱。根據屋宇署指引，強制驗窗計劃法定

通知的相關資料，會直接由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轉移到屋宇署網站，因此，樓宇

狀況資訊系統備存準確完整並適時更新的資料，至關重要。 

4.24 審計署在審查工作期間發現： 

(a) 在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發出並已獲遵從的 657 670份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中，有54 708份(8%)法定通知在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沒有記

錄收到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或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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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b) 根據樓宇狀況資訊系統的記錄，屋宇署在 2024年收到由合資格人士

呈交的22 089(21 759加330)份強制驗窗計劃窗戶訂明檢驗證明書  

(見第4.7(b)及(c)段)和16 741份強制驗窗計劃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 

(見第4.7(d)段)。審計署留意到，雖然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了全部 

38 830(22 089加16 741)份證明書的收到日期，但截至  2024年12月 

31日，當中371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訂明檢驗／修葺完成日期的記

錄欠缺或不準確； 

(c) 有4幢目標樓宇從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提名名單中被剔除，

原因是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備存的有關資料出現問題 (例如該系統內同

一幢樓宇有兩個不同的地址和識別號碼)；及 

(d) 在已就其發出警告信而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仍未獲遵從的 21 672份

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中，有 76份由於資料在輸入時出現問題，樓

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的警告信日期較遵辦限期為早。 

4.25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加強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強制驗窗計劃相關資

料的記錄保存工作，以期確保有關記錄準確完整並適時更新。

需要確保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準確記錄

屋宇署就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結果 

4.26 屋宇署表示，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工作是確保窗戶檢驗和修葺已按

照《建築物條例》進行的重要方法。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

未有準確記錄屋宇署就 2份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的審核結果 (見第4.14(a)段)。審計

署認為，屋宇署需要採取措施，確保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準確記錄該署就強制驗

窗計劃文件的審核結果。

需要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

以便利屋宇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工作 

4.27 屋宇署表示，推行強制驗窗計劃涉及大量工作。自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展開至 2024年12月，屋宇署發出了 723 219份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見第1.4段註3)。屋宇署亦需要確保所有法定通知獲得遵從，並在有需要時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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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跟進行動。審計署留意到，在下列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方面

可予改善，以便利屋宇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工作： 

(a) 如第2.18段所述，顧問 A和B(獲委聘就 2022年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

知)的表現欠佳。屋宇署表示，由 2024年起已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

以便利顧問的工作，例如在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擬備法定通知供屋宇

署審核，以及直接從樓宇狀況資訊系統生成通知以排除資料在傳送

過程出現的問題。然而，審計署留意到，顧問 D(獲委聘就2023年和 

2024年揀選的樓宇發出法定通知 )在呈交案頭研究報告、送達通知、

呈交張貼通知記錄，以及更新樓宇狀況資訊系統記錄等工作的表現

亦欠佳(見第2.18(c)段)。屋宇署可探討進一步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

統的可行性，以便利有關顧問的工作； 

(b) 儘管屋宇署未有按時就一些未獲遵從的法定通知向有關業主發出警

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見第3.9(a)及(b)段)，該署並未有定期就長時

間未獲遵從的個案編製管理資料，以監察是否有按時發出警告信和

定額罰款通知書。此外，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未能自動提示屋宇署負

責人員按時發出警告信和定額罰款通知書； 

(c) 在2024年合資格人士向屋宇署呈交的 21 759份強制驗窗計劃窗戶訂

明檢驗證明書中，有1 977份(10%)不符合法例訂明的 14天規定，而

在16 741份強制驗窗計劃監督訂明修葺的證明書中，則有 1 204份 

(8%)不符合法例訂明的 14天規定 (見第4.7(b)及(d)段)。儘管如此，屋

宇署未有定期就遲交的強制驗窗計劃文件編製管理資料，以加強監

察合資格人士(例如找出屢次遲交文件的合資格人士)；及 

(d) 屋宇署未有定期就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編製管

理資料(例如就調查合資格人士可能涉及不當行為所採取的跟進

行動)(有關審計署就已遵從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墮窗個案的審

查結果見第4.17(b)段)。

審計署認為，如上文所述，屋宇署需要考慮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

資料，以便利該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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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為強制驗窗計劃制訂長遠策略 

4.28 屋宇署在其管制人員報告載列一項衡量服務表現的主要準則，即 “為進行

強制驗窗計劃的窗戶訂明檢驗並在有需要時進行窗戶訂明修葺而選定的目標

樓宇”，並會每年匯報該項準則的目標和實際數目。審計署留意到： 

(a) 如在 2012(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全面實施 )至2024年期間的屋宇

署管制人員報告所載(見表十一)： 

(i) 在2012至2014年期間擬揀選供考慮發出法定通知的樓宇目標數

目為每年5 800幢。然而，已揀選的樓宇實際數目與目標數目

有顯著落差，介乎1 857至4 782幢不等(或32%至82%)；及 

(ii) 由2015年起，擬揀選的樓宇目標數目大幅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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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十一

屋宇署管制人員報告所載揀選供考慮發出

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目標樓宇 
(2012至2024年) 

年份

擬揀選供考慮

發出法定通知的樓宇

目標數目 

(註 1) 

已揀選供考慮

發出法定通知的樓宇

實際數目 

(註 1及 2) 

2012 
(註 3) 

5 800 
(計劃： 4 350 — 註 4) 

2 823 

2013 5 800 3 943 

2014 5 800 
(計劃： 1 000 — 註 4) 

1 018 

2015 650 663 

2016 500 500 

2017 400 464 12 861 
2018 400 435 

2019 400 486 

2020 600 
(註 5) 

689 

2021 600 603 

2022 600 637 

2023 600 600 

2024 600 600

總計 22 750 13 461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屋宇署表示，有關數目是按照揀選機制 A和B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

註 2: 屋宇署表示，在 2012至2023年期間被揀選而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已發出法定通知
的樓宇實際總數為 12 885幢，較屋宇署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總數 12 861幢為多。
這主要是由於有一些替補樓宇 (在選取樓宇委員會通過提名名單後再揀選以替代部
分目標樓宇 (見第 2.11(b)(ii)段 ))較被替代目標樓宇涉及較多樓宇集群的樓宇 
(見第2.3(e)段)。

註 3: 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6月30日全面實施。

註 4: 屋宇署在其管制人員報告中，載列擬揀選供考慮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
宇目標和計劃數目。除 2012年和 2014年外，上述兩個數目在其他年份 (即2013年和 
2015至2024年)均相同。根據管制人員報告，計劃數目較目標數目為少，原因如
下：(a)2012年的計劃數目為 4 350幢，目標數目則為 5 800幢，這是因為當時預計
強制驗窗計劃於  2012年第二季才開始全面實施；及  (b)2014年的計劃數目為  
1 000幢，目標數目則為 5 800幢，這是因為在推行強制驗窗計劃時遇到重大困難 
(見下文第 4.28(c)(i)段)。

註 5: 屋宇署表示，由 2020年起，目標數目由 400幢修訂為 600幢，以加強推行強制驗窗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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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b) 2008年5月，發展局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供擬議強制驗窗計劃

的資料時表示： 

(i) 在強制驗窗計劃(其後於 2012年6月全面實施)下，每年會揀選 

5 800幢私人樓宇進行窗戶檢驗；及 

(ii) 預計首個檢驗周期會在5年內完成；及 

(c) 2013年11月，即強制驗窗計劃推行滿一年後，發展局告知發展事務

委員會，屋宇署： 

(i) 在達到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計劃進度方面遇到重大困

難(例如低估了推行強制驗窗計劃所涉及的工作量 )，並認為有

需要下調強制驗窗計劃每年的目標樓宇數目；及 

(ii) 會參照運作經驗，修訂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 

4.29 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在 27 168幢樓齡達 10年或以上的私

人樓宇(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 )(即強制驗窗計劃涵蓋的合資格樓宇 )中，有 

14 676幢(54%)未被揀選以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 (見表十二 )。根據屋宇署

就2024年所訂每年揀選 600幢樓宇的目標，計劃需要約 24年才可涵蓋上述  

14 676幢樓宇，更遑論涵蓋在 2024年後會達 10年樓齡而受強制驗窗計劃規管的樓

宇。舉例來說，在 2025年、 2026年和 2027年分別會有 220幢、 212幢和263幢樓宇

達10年樓齡(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除外 )，有關樓宇屆時會受強制驗窗計劃所

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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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十二

私人樓宇數目 

(2024年12月31日) 

樓齡 

(年) 

私人樓宇

數目 

(註 1) 
(a) 

被揀選並已發

出強制驗窗計

劃法定通知的

樓宇數目 

(b) 

未被揀選以發出

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的

樓宇數目 

(c)=(a)−(b) 

10年以下 2 143 – 2 143 (100%) 

10年至20年以下 2 176 37 2 139 (98%) 

20年至30年以下 4 679 1 388 3 291 (70%) 

30年至40年以下 5 519 2 743 2 776 (50%) 

40年至50年以下 27 1685 194 2 390 2 804 (54%) 

50年至60年以下 5 067 2 695 2 372 (47%) 

60年至70年以下 3 563 2 654 909 (26%) 

70年或以上 970 585 385 (40%)

總計 29 311 12 492 
(註 2) 

16 819 (57%) 

14 676 
(54%)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註 1： 數字不包括不超過 3層高的住用樓宇，因為該等樓宇不受強制驗窗計劃所規管。

註 2： 屋宇署表示，如上表所示，被揀選並已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樓宇總數  
(即12 492幢)，較在 2012至2023年期間被揀選而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已發出法定通知
的樓宇實際總數(即12 885幢)為少，因為部分樓宇在該段期間被拆卸，在 2024年12月 
31日已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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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4.30 強制驗窗計劃旨在規定業主須定期檢驗其樓宇的窗戶，以期及早發現問

題，並適時進行補救工程，避免窗戶因日久失修以致對公眾構成危險  

(見第1.2段)。就此，審計署留意到： 

(a) 中央政府已明確指出須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 

(b) 如《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所述，針對體系改革： 

(i) 有嚴重缺失的，要撥亂反正； 

(ii) 有瓶頸、短板或阻礙的，要突破瓶頸、清除障礙；及 

(iii) 有需要鞏固的，要強化和完善；及 

(c) 屋宇署一直在發展 “新質生產力”，舉例來說，該署已採用創新科

技，例如使用航拍機協助檢驗樓宇外牆是否有失修情況以便利推行

強制驗樓計劃。

審計署認為，為達致強制驗窗計劃加強公眾安全的目的，屋宇署需要顧及推行

強制驗窗計劃的所有相關因素 (例如所需人手、運作經驗和業主的遵從情況 )和所

遇到的困難，持續檢視擬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

並為計劃制訂長遠策略 (舉例來說，在推行計劃時進一步發展和善用 “新質生

產力”，例如運用人工智能)。

提供網上服務以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協助公眾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4.31 屋宇署開發了網上服務，協助公眾遵從強制驗窗計劃的規定。截至  

2024年12月31日，運作中的網上服務包括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即“窗安無事 ”)和屋

宇署網站上的一個聊天機械人(即“阿標”)(見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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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表十三

屋宇署開發的網上服務 

(2024年12月31日) 

網上服務 推出日期 開發費用 

(元) 

2023-24 年度的

經常費用 

(元) 

累計

下載次數

累計

使用量 

“窗安無事” 
(流動應用程式 ) 

2022年 
8月8日 

2,618,000 444,981 13 043 有3 933名
用戶註冊 

“阿標” 
(聊天機械人 ) 

2021年 
11月25日 

452,350 143,325 不適用 已創建約 
36 140條
信息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4.32 “窗安無事” “窗安無事 ”流動應用程式主要旨在方便業主搜尋和委任合

資格人士，及早遵辦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確保樓宇安全。 “窗安無事”的主

要功能包括方便業主按個人需求搜尋合資格人士，設有聊天室供業主與合資格

人士洽談窗戶檢驗及／或修葺服務，以及便利公眾向屋宇署查詢強制驗窗計劃

法定通知的相關事宜。屋宇署表示： 

(a) 自“窗安無事”推出以來，屋宇署進行了各項推廣和宣傳工作，包括

發信通知所有合資格人士推出 “窗安無事 ”一事，並透過該署網站、

地區簡報會、巡迴展覽和政府宣傳短片／聲帶推廣“窗安無事”；及 

(b) 自2024年1月以來，“窗安無事”的下載次數、註冊用戶人數、邀請宗

數和合資格人士回應率均大幅增加。這是由於屋宇署進行了幾項優

化工作(例如推出新的政府宣傳短片／聲帶以推廣強制驗窗計劃和 

“窗安無事”，以及推出新版本的 “窗安無事 ”以提供更多揀選準則和

合資格人士的工作參考資料)。 

4.33 儘管屋宇署有致力推廣 “窗安無事”，審計署留意到，在 “窗安無事 ”推出

日期(即2022年8月8日)起計至2024年12月： 

(a) 註冊用戶共有 3 933名，其中 3 298名為業主， 635名為合資格人士 

(只佔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資格人士總數18 941名的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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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b) 只有1 026宗由業主透過 “窗安無事”向合資格人士提出的報價邀請獲

成功判出。 

4.34 “阿標” 屋宇署表示，該署網站上的聊天機械人 (即“阿標”)旨在提供全

天候服務，透過易用界面以自然對話方式解答公眾對強制驗窗計劃和強制驗樓

計劃的一般查詢，並指導用戶在該署網站找尋相關資料。然而，審計署留意

到，在 2021年11月(即“阿標”的推出日期)至2024年11月期間，用戶滿意程度評分 

(按5級評分制 )平均只有 3.16分，儘管有 43%的用戶給予的評分為 5分(即最滿意的

評分)，有37%的用戶給予的評分為 1分(即最不滿意的評分)。 

4.35 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 

(a) 加強推廣和宣傳活動，鼓勵更多用戶下載和使用 “窗安無事”流動應

用程式(例如主動收集合資格人士和業主就使用 “窗安無事 ”的方便程

度的意見或不使用“窗安無事”的原因)；及 

(b) 持續檢視從 “窗安無事 ”流動應用程式和該署網站上的聊天機械人 

(即“阿標”)收到的用戶意見，以期提升網上服務以更切合用戶

需要。

審計署的建議 

4.36 審計署建議屋宇署署長應： 

(a) 加強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內強制驗窗計劃相關資料的記錄保存工作，

以期確保有關記錄準確完整並適時更新； 

(b) 採取措施，確保樓宇狀況資訊系統準確記錄屋宇署就強制驗窗計劃

文件的審核結果； 

(c) 如第 4.27段所述，考慮提升樓宇狀況資訊系統和編製管理資料，以

便利屋宇署推行強制驗窗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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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合資格人士及其他事宜

(d) 持續檢視擬發出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所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並

為計劃制訂長遠策略 (舉例來說，在推行計劃時進一步發展和善用 

“新質生產力”，例如運用人工智能 )； 

(e) 加強推廣和宣傳活動，鼓勵更多用戶下載和使用 “窗安無事”流動應

用程式；及 

(f) 持續檢視從“窗安無事”流動應用程式和屋宇署網站上的聊天機械人 

(即“阿標”)收到的用戶意見，以期提升網上服務以更切合用戶

需要。

政府的回應 

4.37 屋宇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屋宇署會繼續： 

(a) 檢視樓宇狀況資訊系統，以期提升工作效率和加強資訊管理； 

(b) 持續檢視在強制驗窗計劃下每年擬揀選的目標樓宇數目； 

(c) 為“窗安無事”流動應用程式舉辦不同推廣和宣傳活動；及 

(d) 定期檢視從 “窗安無事 ”流動應用程式和該署網站上的聊天機械人 

(即“阿標”)收到的用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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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1.9段)

屋宇署：

組織架構圖 (摘錄) 

(2024年12月31日)

屋宇署署長

副署長

強制驗樓部 
(助理署長)

機構事務部 
(助理署長)

法律事務組 
(總屋宇測量師)

強制驗樓(1)組 
(總結構工程師)

強制驗樓(2)組 
(總屋宇測量師) 

資料來源： 屋宇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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